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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红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一）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发行数量：221,271,393 股 

发行价格：8.18 元/股 

(二)发行对象认购数量和限售期 

序

号 
名称 配售股数（股） 配售金额（元） 

锁定期

（月） 

1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4,254,278 361,999,994.04  12 

2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2,004,889 179,999,992.02  12 

3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2,078,239 180,599,995.02  12 

4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4,254,278 361,999,994.04  12 

5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4,009,779 359,999,992.22  12 

6 民生通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6,903,015 56,466,662.70  12 

7 
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6,903,015 56,466,662.70  12 

8 江苏新扬子造船有限公司 6,903,015 56,466,662.70  12 



9 红豆集团有限公司 23,960,885 196,000,039.30 36 

合计 221,271,393 1,809,999,994.74 - 

(三)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已于 2016年 8月 3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本次发行红豆集团有限公司新增股份自办

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其余发行对象新增股份自办理

完毕股份登记手续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限售期满的

次一交易日。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概述 

本次发行由江苏红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豆股份”、“公司”、

“发行人”）向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民生通

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江苏新扬子造船有

限公司、红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豆集团”、“控股股东”）共 9 名特

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221,271,393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

“本次发行”或“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1,809,999,994.74 元，

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用于投资智慧红豆建设项目。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2015 年 11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及相关议案。 

2、2015 年 12 月 8 日，公司召开 2015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及相关议案。 



3、2016 年 3 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及相关议案。 

4、2016 年 3 月 30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对红豆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进行了审核。根据会议审核结

果，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获得通过。 

5、2016 年 7 月 15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江苏红豆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1221 号），核准发行人非公开

发行不超过 221,542,227 股新股。 

（三）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 

2、股票类型：A 股 

3、股票面值：1.00 元 

4、发行数量：221,271,393 股 

5、发行价格：8.18 元/股，不低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底价 8.17 元/股，

相当于发行期首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85.39%。 

6、募集资金总额：1,809,999,994.74 元 

7、发行费用（包括承销费、会计师费用、律师费用等）：21,360,488.84 元 

8、募集资金净额：1,788,639,505.90 元 

9、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

投证券”） 

（四）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截至 2016 年 8 月 24 日，中信建投缴款专用账户实际收到红豆股份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认购资金共计 1,809,999,994.74 元。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公证天业”）对缴款专用账户认购资金实收情况进行了

审验，并出具了苏公 W[2016]B145 号《验资报告》。 



2016 年 8 月 25 日，公司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已足额划至红豆股份

指定的资金账户。2016 年 8 月 26 日，公证天业就红豆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

资金到账事项出具了苏公 W[2016]B146 号《验资报告》，确认募集资金到账。根

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2016 年 8 月 25 日止，红豆股份已增发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21,271,393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1,809,999,994.74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募集

资金净额为 1,788,639,505.90 元。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16年 8 月 3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相关事宜。 

（五）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

的结论意见 

1、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

论意见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认为： 

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本

次发行的全部过程坚持了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发行过程及本次发

行所确定的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募集资金金额等，均符合发行人

2015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发行结果公平、公正。 

2、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认为： 

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本次发行已经依法取得了全部必要的授权、

批准和核准；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数量及认购对象，符合《管理办法》和《实

施细则》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过程中《缴款通知书》的发出及提供划款凭证

等事宜，均由本所律师见证；本次发行过程合法、合规，发行结果公平、公正，

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发行过程涉及的有关法律文件真实、

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已经全部到位。就本次发行事宜，发行人尚需

办理股份登记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尚需取得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核准。 

二、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量为 221,271,393 股，未超过中国证监会核准的上限。

发行对象总数为 9 名，不超过 10 名。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及其获得配售的情况

如下： 

序号 名称 配售股数（股） 配售金额（元） 锁定期（月） 

1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4,254,278 361,999,994.04  12 

2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2,004,889 179,999,992.02  12 

3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2,078,239 180,599,995.02  12 

4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4,254,278 361,999,994.04  12 

5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4,009,779 359,999,992.22  12 

6 民生通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6,903,015 56,466,662.70  12 

7 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6,903,015 56,466,662.70  12 

8 江苏新扬子造船有限公司 6,903,015 56,466,662.70  12 

9 红豆集团有限公司 23,960,885 196,000,039.30 36 

合计 221,271,393 1,809,999,994.74 -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已于 2016年 8月 3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本次发行红豆集团新增股份自办理完毕股

份登记手续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其余发行对象新增股份自办理完毕股份

登记手续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

日。 

（二）发行对象情况 

1、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 18 号院 1 号楼 401-05 室 



法定代表人：桑自国 

经营范围：对私募股权基金、采矿业、制造业、房地产业、建筑业、能源、

信息传输业的投资与投资管理；投资顾问、项目策划、财务重组的咨询服务；受

托资产经营管理；贷款、担保的中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30,003.00 万元 

认购数量：44,254,278 股 

限售期限：12 个月 

关联关系：无 

2、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 1199 弄上海证大五道口广场 1 号 17 层 

法定代表人：齐亮 

经营范围：基金管理业务：发起设立基金；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20,000.00 万元 

认购数量：22,004,889 股 

限售期限：12 个月 

关联关系：无 

3、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 号 505 室 

法定代表人：阮琪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20,000.00 万元 

认购数量：22,078,239 股 

限售期限：12 个月 

关联关系：无 

4、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中一路西华强高新发展大楼 7 层、8 层 

法定代表人：黄扬录 

经营范围：商事主体的经营范围由章程确定。经营范围中属于法律、法规规

定应当经批准的项目，取得许可审批文件后方可开展相关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深圳市实行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度 

认购数量：44,254,278 股 

限售期限：12 个月 

关联关系：无 

5、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568 号 29 楼 

法定代表人：秦雁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28,800.00 万元 



认购数量：44,009,779 股 

限售期限：12 个月 

关联关系：无 

6、民生通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松花江路 2601 号 1 幢 B 区 3 楼 

法定代表人：肖风 

经营范围：受托管理委托人委托的人民币、外币资金；管理运用自有人民币、

外币资金；开展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业务；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国务院其

他部门批准的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注册资本：10,000.00 万元 

认购数量：6,903,015 股 

限售期限：12 个月 

关联关系：无 

7、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东方路 18 号 21 层 

法定代表人：张海波 

经营范围：证券资产管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260,000.00 万元 

认购数量：6,903,015 股 



限售期限：12 个月 

关联关系：无 

8、江苏新扬子造船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江阴经济开发区靖江园区 

法定代表人：任元林 

经营范围：从事船舶制造、改装、修理和拆解；大型钢结构件加工、制造；

销售自产产品并提供相应的技术咨询及售后服务；从事上述产品及金属材料、金

属制品、五金交电、电子产品、机械设备的批发、佣金代理（拍卖除外）、进出

口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

规定办理申请）；投资咨询（不含证券、期货咨询）、财务咨询、税务咨询、企业

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51,800.00 万元 

认购数量：6,903,015 股 

限售期限：12 个月 

关联关系：无 

9、红豆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港下兴港路 

法定代表人：周耀庭 

经营范围：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及管理（国家法律法规禁止、限制的领域

除外）；服装、针纺织品、鞋帽、皮革、毛皮制品的制造、设计、技术咨询；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

品和技术除外；红豆杉盆景、苗木的种植、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109,500.00 万元 

认购数量：23,960,885 股 

限售期限：36 个月 

关联关系：红豆股份之控股股东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大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公司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姓名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股） 
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股） 

红豆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7.82% 823,209,984 262,514,506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3.77% 53,643,206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2.43% 34,582,842 - 

北京天象道通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天象2号私募投资基金 
未知 1.67% 23,725,058 - 

深圳德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德福丰盈1号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1.49% 21,178,548 - 

农银无锡股权投资基金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2% 20,193,422 20,193,422 

周海江 境内自然人 1.20% 17,084,486 - 

京渤聚投资基金管理（北京）

有限公司－磐鼎·京晋1号阳

光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92% 13,093,858 - 

新时代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新时代信托·丰金478号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未知 0.85% 12,072,300 - 

深圳市润石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润石8号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79% 11,317,560 - 

合计 - 72.35% 1,030,101,264 282,707,928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16 年 8 月 30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前 10 名

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姓名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股） 
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股） 

红豆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1.50% 847,170,869  286,475,391  

中山证券－招商银行－中山

证券启航1号定增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未知  2.69% 44,254,278  44,254,278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未知  2.69% 44,254,278  44,254,278  

富安达基金－南京银行－江

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未知  2.68% 44,009,779  44,009,779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1.64% 26,944,584  - 

国泰君安期货有限公司－国

泰君安鑫悦10号资产管理计

划  

未知  1.49% 24,465,000  - 

华泰柏瑞基金－民生银行－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未知  1.34% 22,004,889  22,004,889  

农银无锡股权投资基金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3% 20,193,422  20,193,422  

周海江 境内自然人  1.04% 17,084,486  - 

深圳德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德福丰盈1号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95% 15,655,848  - 

合计 - 67.24% 1,106,037,433 461,192,037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21,271,393 股，总股本将

增至 1,644,972,021 股，其中控股股东红豆集团持有 847,170,869 股，其持股比例

下降至 51.50%，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发行不会引起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

控制人的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

股份 

1、国家持有股份 - - - 

2、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 - - 

3、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292,804,638 221,271,393 514,076,031 



4、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10,096,710 - 10,096,710 

5、境外法人、自然人持有股份 - - - 

6、战略投资者配售股份 - - - 

7、一般法人配售股份 - - - 

8、其他 - -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302,901,348 221,271,393 524,172,741 

无限售条

件的流通

股份 

A 股 1,120,799,280 - 1,120,799,280 

B 股 - - - 

H 股 - - - 

其他 - -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120,799,280 - 1,120,799,280 

股份总额 1,423,700,628 - 1,644,972,021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将增加 221,271,393 股限售流通股，具体股份

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302,901,348.00 21.28% 524,172,741.00  31.87% 

无限售条件股份 1,120,799,280.00 78.72% 1,120,799,280.00 68.13% 

合计 1,423,700,628.00 100.00% 1,644,972,021.00  100.00% 

（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均有一定增加，公司

财务结构更趋稳健，预计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与盈利水平将进一步提升，盈利能

力将得到进一步增强。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178,863.95 万元，以公司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合并口径财务数据静态测算，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资产将增加至

812,376.83 万元，增幅 28.23%，归属母公司股东净资产将增加至 399,391.31 万元，

增幅 81.11%。 

（三）对公司业务发展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利于公司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智慧红豆建设项目的建设

有助于公司强化需求导向的文化，带动公司经营管理的科学化、网络化和智能化，

推动公司生产经营向“智慧创造运营”的经营模式转型。因此，本次智慧红豆建

设项目是公司落实发展战略的关键环节，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公司的

综合竞争力将有所增强，主营业务收入和盈利能力将得到有效提升，符合公司和

股东的长远利益。 

（四）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化，对公司治理

不会有实质的影响。 

（五）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没有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没有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六）对公司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发行由投资者以现金方式认购，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

关系、管理关系、同业竞争、关联交易情况均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因此，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状况产生影响。 

六、本次发行相关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6 号 4 号楼 

保荐代表人：冯烜、蒋潇 

协办人：曹雪玲 

经办人员：张世举、陈昶、肖闻逸 

联系电话：021-68801563 



传真：021-68801551 

（二）发行人律师 

名称：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王凡 

住所：江苏省南京市中山东路 532-2 号金蝶科技园 D 栋 5 楼 

经办律师：许成宝、杨亮 

联系电话：025-83301572 

传真：025-83329335 

（三）审计及验资机构 

名称：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张彩斌 

住所：无锡市新区龙山路 4 号 C 幢 303 室 

经办注册会计师：沈岩、季军 

联系电话：0510-82797213 

传真：0510-85885275 

 

七、备查文件 

1、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江苏红豆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的相关验资报告； 

2、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红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的法律意见书； 

3、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红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审核报告； 

4、江苏红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特此公告。 

 

 

 

江苏红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9 月 2 日 

 


